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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空气质量全面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

清远市出台今冬明春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行动方案 

 

    12 月 6 日下午，清远市环境保护委员会发布《关于扎实做

好清远市今冬明春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行动方案》（以下简称

“方案”），要求确保 2017 年全市空气质量全面达到国家二级

质量标准，重点防控时段空气质量达到或优于国家二级标准， 

春节期间避免出现重度及以上程度污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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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悉，2017 年作为国务院《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的收

官之年，为了加强今冬明春大气污染治理工作，全力确保完成

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目标，清远市环委会要求各县（市、区）及

成员单位，自今年 11 月 15 日至 2018 年 3 月 15 日期间，分 3

个阶段改善当前空气质量存在的主要问题。 

 

方案规定：强化燃料使用排放控制，加快推进锅炉淘汰工

作；加强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控制，严控化工、印染、表面喷涂、

印刷等行业企业生产过程中无组织有机气体的排放；加强机动

车排气污染控制，加大黄标车限行执法力度，城市建成区范围

内的渣土运输车辆在重点防控时段禁止上路；加强扬尘等面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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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细化管理，规模以上餐饮企业必须使用清洁能源；全面禁止

露天焚烧、秸秆焚烧，开展垃圾焚烧巡查，控制烟花爆竹燃放；

加强非道路移动机械和船舶污染控制；强化空气质量预警预报，

妥善应对污染天气。 

方案要求全市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作为大气污染防治责任

主体，对辖区内环境空气质量负总责，对进展缓慢的治理任务

倒排工期、加强督办，确保如期完成。环保部门将会同相关部

门加大执法督察力度，有效防范并及时消除环境风险隐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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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环保讲座 

进校园系列活动——清远篇 

 

为大力弘扬生态文明，树立公民环境自觉，提升青少年环

保意识，助力清远市环保公益宣传。12 月 11 日，由省环保厅

宣教处、省环保宣教中心主导，清远市环保局、清远市教育局

主办，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环保教育宣讲团主讲，清远

市环保讲座进校园系列活动在清远市华侨中学首发，该活动是

清远市创建环保模范城，做好环保“五进”（进机关、进校园、

进社区、进家庭、进农村）宣传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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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环境保护厅宣教处许金洲处长、清远市环保局罗炜炜副

局长以及清远市教育局相关领导出席了启动仪式。许金洲处长

衷心希望广大学生们，以此次活动为锲机，再接再厉，在学校

里学知识、长身体、炼本领的同时，要积极的学习环保、关注

环保、参与环保，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，从而在全社会掀

起学环保知识、践行环保生活的热潮。罗炜炜副局长希望通过

各类型的环保宣传活动，将环保理念带给市民大众，把环保知

识带进千家万户。“少年强则中国强"，青少年是未来的主人，

要主动学习环保新科技，践行绿色生活，带动身边的人共同参

与环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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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讲团的老师们这次为中学生带去了《人人参与，创建绿

色家园》、《节能减排，你我同行》讲座，旨在让中学生了解环

境危机的成因，理解“厉行节约就是绿色发展，践行节能就能

低碳生活"的实质，掌握低碳和节能生活的小技巧，养成绿色生

活的好习惯。讲座现场，讲师的精彩演讲吸引了学生全部的注

意力，互动环节同学们积极参与，气氛热烈! 讲师们通过“全

球气候变暖”的案例分析，引导学生去思考导致环境问题的原

因，以及造成的严重后果，鼓励学生们在课后通过班团活动的

方式，主动发现身边的环境污染问题，认真思考如何从自身做

起，树立起热爱自然、保护环境的观念，带动身边的人积极参

与到环保实践中去，为环保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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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保部赴我市开展 2017 年危险废物规范化 

管理督查考核情况现场抽查工作 

 

2017年12月13日—14日，环保部固管中心郑洋处长、省

环保厅黄优勤副调研员、省固废中心许冠英副主任一行赴我市

开展2017年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督查考核情况现场抽查工作。

13日上午，在清远国际会展中心101会议室召开清远市危险废

物规范化管理情况汇报会，会议由彭裕殿副市长主持，市环保

局、清城区政府、清新区政府、清城区环保局和清新区环保局

有关领导参加会议。 

 

随后，检查组对我市清城区、清新区部分危险废物产生单

位进行现场抽查，市环保局、两区政府和两区环保局相关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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陪同检查。检查组先后到清远市龙湾工业投资有限公司、清远

市中宇环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清远市欣强电子（清远）有限

公司等企业，听取汇报、查阅资料及现场检查。检查组从危废

产生、贮存、转移、处置等环节，认真核查每家企业，重点检

查了警示标志设置、管理计划制定、申报登记台账记录、电子

联单转移、应急预案制定、业务培训、环境监测等内容。 

 

检查组对我市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，

同时提出更高要求。下阶段，我市将继续加大对危险废物产生、

经营单位的监管力度，强化危险废物管理的宣传工作，建立危

险废物长效安全管理机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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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生态检察联络站揭牌成立 

检察、环保共织生态环境监管网 

 

12 月 26 日，《关于“加强两法衔接,保护生态环境”的意

见》签署仪式暨清远市人民检察院驻清远市环境保护局生态检

察联络站揭牌仪式在市环保局举行，市委副书记、市委政法委

书记黄兆芬，市检察院检察长刘祥福、市环保局局长林丹雄、

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李琴为生态检察联络站揭牌。 

 

    该联络站设于市环保局，由清远市人民检察院、清远市环

境保护局联合设立，并聘任生态检察联络员。此举标志着检察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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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保两家在进一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上迈

出重要一步，将携手合作,共同搭建一张保护清远生态环境的监

管网络。生态检察联络站的职能定位是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与

环保部门的沟通和协调，促进双方协作配合和信息共享，统一

认识，形成合力，督促依法准确履行环境保护监管职责；落实

两法衔接工作长效机制建设，实现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无缝对

接，严厉打击破坏环境资源违法犯罪，对符合条件的案件启动

公益诉讼程序，共同促进环境保护执法规范化建设，提高环境

保护监管执法水平。 

黄兆芬、刘祥福针对检、环两家今后协作配合等工作提出

了意见。黄兆芬说，联络站的成立，是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

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部署、切实强化对生态环境司法保护

的一项重要举措，积极回应了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

期待。她强调检、环两家要从推动清远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战

略高度，充分认识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重大意义，并作为一项

长期任务和民生工程摆上重要位置，切实履行职能,加强配合，

全力促进清远生态文明建设再创新水平，让广大人民群众享有

更多的绿色福利和生态福祉。刘祥福就如何充分发挥好联络站

的职能，进一步深化“两法衔接”，更好地推进生态检察工作

发展提出要提高认识、明确定位、健全机制、注重沟通的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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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绿韵清远·创模之声” 

2018 新年音乐会顺利举行 

 

“绿韵清远·创模之声”2018新年音乐会在清远国际会展中

心举行。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、市文广新局、市创模办主办，

市环保局、市文化馆协办，清远广播电视台承办。 

 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绿色发展以及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

的理念深入人心。党的十九大更是提出了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

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”，要求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，推进绿色

发展，建设美丽中国。音乐会上，首先为“广东省环境教育基

地”“广东省绿色学校”“清远市绿色学校”“清远绿色社区”“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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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十佳企业”授牌；并为“大众评选创模十佳企业”颁奖。绿

色创建是我市环保创模的系列活动之一，旨在表彰为建设环境

教育基地、绿色校园、绿色家园、增强人民群众环保意识、践

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而表现突出的单位。“清远市大众评选创模

十佳企业”，也是我市创模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，旨在表彰坚持

环保低碳、节能减污经营理念，并且贡献突出的优秀企业。 

 

授牌颁奖结束后，清远市童声合唱团一首《装扮蓝色的地

球》拉开了“绿韵清远·创模之声”2018新年音乐会的序幕。接

下来，北江合唱团、阳山合唱团带来了《我像雪花天上来》《荔

枝颂》《龙的传人》《娄山关》《海阔天空》等脍炙人口歌曲。晚

会还邀请到广东亚羽交响乐团为大家表演了交响乐《红旗颂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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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北江合唱团合作《黄河大合唱》和《走向复兴》，将晚会带到

了高潮。晚会现场歌声悠扬，暖意融融，让现场观众享受了一

场视觉与听觉相结合的高雅艺术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送：市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工作小组成员单位 

抄送：国家环保部，省环保厅，市委办、市人大办、市府办、

市政协办、市应急办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各县

（市、区）环保局 

 


